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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能源商业合作伙伴个人信息保护声明 

更新日期：2024年12月 

 

西门子能源（以下简称“西门子能源”或“我们”）深知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联系

人（以上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统称“商业合作伙伴”，其联系人称“商业合作伙伴联系

人”或“您”）个人信息对您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及隐私安全。因此，西

门子能源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和保护您的个人信息。 

 

1. 处理个人信息的种类和目的 

在商业交往中，西门子能源可能为下列目的处理个人信息： 

• 与商业合作伙伴就西门子能源或商业合作伙伴产品、服务或项目进行沟通，例如回复业

务咨询或要求； 

• 就与商业合作伙伴（合同）关系进行规划、执行和安排，例如履行产品或服务交易订单， 

处理付款、财务、审计、账单和收款事宜，安排运输交货、协调维修和其它服务； 

• 安排进行客户反馈、商业推广、市场分析、抽奖、竞赛或其它推广活动； 

• 维护西门子能源产品、服务及网站的安全，预防安全威胁、欺诈或其它犯罪或恶劣行为； 

• 在西门子能源网站上使用cookies，对网站的访问进行记录，以便进行安全分析报告和

抵御网络攻击； 

• 确保遵守（如存档方面的）法律要求，（为预防白领犯罪或洗钱）进行的商业合作伙伴

筛查的要求，及西门子能源政策或行业标准；以及 

• 争议解决、履行合同权利或确立、行使或抗辩法律权利主张。 

 

为上述目的，西门子能源会处理以下各类个人信息： 

• 联系人信息，如姓名、收货地址、办公地址、电话号码、手机号码、传真号码和工作邮

箱地址； 

• 支付信息，如为支付或防止欺诈目的必需的信息，包括信用/借记卡号、安全密码和其

它相关账单信息； 

• 西门子能源项目或合同执行所需或商业合作伙伴联系人自愿提供的进一步信息，如所下

的订单、发生的支付、提出的要求及项目的进度； 

• 从公共渠道、诚信数据库或信用评级机构收集到的信息； 

• 您访问西门子能源网站留下的IP地址，但仅在发生网络攻击时才会对IP地址进行分析； 

• 应法律要求或为商业合作伙伴合规筛查所需要的信息，即商业合作伙伴相关重大诉讼和

其它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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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门子能源不收集上述信息就无法达成前述的目的。请注意，您的身份证号码、身份

证其他信息、信用卡/借记卡卡号、以及安全密码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

容易导致您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只有在具有充分必要性，并采取

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西门子能源才会处理上述敏感个人信息。如果您不提供上述敏感个人

信息，我们可能将无法出于上述目的与商业合作伙伴合作或为您提供服务。 

 

2. 个人信息的提供和跨境传输 

西门子能源仅会在满足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向第三方传输或提供您的个人

信息。 

为了实现本声明所述的目的，我们可能会向第三方传输您的个人信息供其处理，用于帮助我

们提供相关的运营和服务的支持，以实现我们产品与/或服务的功能。该等接收方可能是非西门子

能源的第三方，如西门子能源委托的服务提供商（即“委托处理者”），包括托管或IT维保服务提供

商。 

出于集团对于商业合作伙伴联系人相关信息进行统一管理的目的，我们使用服务器位于境外

的由总部统一运营和维护的信息系统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管理。西门子能源的总部公司西门子能

源股份公司（Siemens Energy AG）作为境外接收方（即“境外接收方”），将能够访问和使用

第 1 条列举的您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电话号码、工作邮箱、收货地址、办公地址以

及其他必要的个人信息。境外接收方会收集、使用、存储、传输该等信息以实现统一业务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西门子能源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保障境外接收者处理您个人信息的活动达到

与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要求的标准，并监督境外接收方仅限于个人信息出境的目的使用和

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此外，出于西门子能源集团内开展业务和关联公司运营的需要，总部公司西门子能源股份公

司（Siemens Energy AG）与集团内所有关联公司签署了《集团间数据传输协议》，西门子能源

集团内关联公司的相应人员可以依据相应需求对已出境的商业合作伙伴联系人的个人信息进行访

问和开展其他必要的处理活动。 

在适用法律法规要求西门子能源与境外接收方签订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以

合法合规地进行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情况下，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合同的规定，除非您在收

到本声明的 30 日内明确拒绝，您将被视为标准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在西门子能源与境外接收方

签订标准合同的情况下，您可以要求西门子能源和/或境外接收方向您提供标准合同的副本，且西

门子能源会在对于标准合同中涉及的商业秘密和/或保密商务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后向您提供副本。 

如果您有意向境外接收方请求行使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下的权利或您对于境外接收方

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数据安全保护能力和/或数据处理活动等有任何疑问或请求，您可以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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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公布的联系方式联系西门子能源个人信息保护机构。 

 

3. 保留期限 

西门子能源将在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时间内存储您的个人信息。若保留信息已不再为个人

信息收集或另行处理时的目的或为遵守法律义务所需要（例如税法或商业法下的法定保留义务），

我们将删除您的个人信息。 

 

4. 撤回同意 

如果商业合作伙伴联系人就某些个人信息的处理给予了西门子能源同意，其有权随时撤

回同意（包括跨境传输），但该撤回并不影响之前已经基于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效力。

但撤回同意后，西门子能源可能将无法与商业合作伙伴合作或为您提供服务。 

 

5. 您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您有权： 

• 与我们确认是否正在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 如果我们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您可以请求查阅该个人信息，并要求获得您个人信息的副

本； 

• 要求我们纠正或补充有关您的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个人信息； 

• 要求我们删除您的个人信息； 

• 限制我们对您个人信息的处理； 

• 对于基于您同意而处理的个人信息，撤回您的同意； 

• 要求将您的个人信息转移至您指定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及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6. 个人信息保护联系人 

西门子能源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就信息保护相关问题、反馈和投诉，或者商业合作伙伴联

系人根据上述第5条提出的要求提供支持。您可通过dataprotection.energy@siemens-

energy.com联系西门子能源个人信息保护机构。 

西门子能源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联系人是： 

丁琳 

西门子能源有限公司合规部 

邮箱：ding_lin@siemens-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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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能源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会尽力回应、解决收到的问题和投诉。 


